
隆财农〔2025〕49号

保山市隆阳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

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的通知

区民宗局、区文化馆、区委统一战线工作、区委党史研究室、九龙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《保山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保财农〔2025〕35号）和《隆阳区民宗局关于2025年民族宗教专项资金分配方案》，现将2025年民族宗教专项资金52.7万元下达给你们，具体金额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、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详见附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请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印发〈云南省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3〕23号）要求管理使用资金，此次下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民族团结保障、推进宗教中国化、民族文化、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工作等方面。加强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，加强绩效跟踪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加强资金监管，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。
附件：1.2025年民族宗教专项资金分配明细表
2.2025年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 保山市隆阳区财政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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